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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长明、刘志荣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

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

行 政 裁 定 书

（2019）最高法行申7568号

再审申请人（一审原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刘长明，男，1969年8月17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。

再审申请人（一审原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刘志荣，男，1993年9月1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。

再审申请人（一审原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刘某，男，2006年10月9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。

法定代理人:刘长明，男，1969年8月17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。

上述三名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苏同星，北京壹律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被上诉人）：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政府。住所地：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彦乌素东街3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孟凡阳，该区人民政府区长。

被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被上诉人）：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。住所地：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彦乌素西街住

建局办公楼5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杨永胜，该中心主任。

再审申请人刘长明、刘志荣、刘某因与被申请人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海南区政府）、被申请人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

海南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（以下简称海南区土地收储中心）行政赔偿一案，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（2018）内行终636号行政判决，向本

院申请再审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。现已审查终结。

刘长明、刘志荣、刘某请求本院再审本案，撤销一、二审判决。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：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涉案被征收房屋属于其所

有，海南区政府、海南区土地收储中心对其房屋进行非法征收拆除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。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本案中，刘长明、刘志荣、刘某认为海南区政府、海南区土地收储中心的相关行政行为侵犯其房屋财产权，诉请判令海南区

政府、海南区土地收储中心承担赔偿责任，但根据其提供的证据尚无法证明上述事实，故其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一、二审

法院分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、驳回上诉，并无不当。

综上，刘长明、刘志荣、刘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刘长明、刘志荣、刘某的再审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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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版权所有

京ICP备05023036号

审判长　　杨科雄

审判员　　于　泓

审判员　　孙　江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

法官助理蒋蔚

书记员刘子杰

公 告

一、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，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。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，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。

二、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，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。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，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三、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。

四、未经允许，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（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）。

五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，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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